附件2        合肥理工学院学业警示通知单（致学生）

20 
-20 
学年 第 
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号
	学号
	
	姓名
	
	学院
	

	年级
	
	班级
	
	专业
	

	学业具体情况
	不及格课程：

不及格累计学分：

	依据条例
	《合肥理工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九章第二十条规定，非毕业年级学生在一个学期不及格学分数达到10学分，将被给予学业警示。


	学生电话
	
	家长电话
	

	学生确认收到学业警示通知单
	本人承诺：

对自己在校学习期间所修成绩已核查无误，以上填写属实，已收到学业警示通知。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

年   月   日

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学生留存，一份学院留存。


合肥理工学院学业警示通知单（致家长）

20    -20    学年 第   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号
	学号
	
	姓名
	
	学院
	

	年级
	
	专业
	
	班级
	

	尊敬的家长：

您的孩子目前在学业上出现了困难，具体情况为：

上学期应修学分为    学分，您的孩子修了    学分，    学分必修课程不及格，如果必修课程不及时重修及格，他（她）将不能毕业。根据《合肥理工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九章相关规定：在校学习期间，非毕业年级学生若一学期内不及格课程学分数达到10学分，学校将对其给予学业警示；一年级学生累计取得学分少于22学分，或二年级学生累计取得学分少于45学分的，学校将予以退学处理。
按照《合肥理工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，现给予学业预警。我们通过《合肥理工学院学业警示通知单》向您告知，希望您在您在知晓情况后，及时与孩子沟通交流，与学校密切配合、协同育人，督促其认真重修相关课程、补齐学业短板，努力提升学习成绩。感谢您的理解、支持与配合！
学院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




